附件1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咨询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为做好我会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及时高效处置涉残事件，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提供日常信息服务。全年对深圳网络平台，含小红书、抖音、微博、微信、新闻APP、新闻网站等涉残信息收集，制作日报、月报等报告。
2.突发事件处置服务。对于了解到的突发事件，及时向甲方进行汇报，持续了解事件信息，做好专项处置，同时协助甲方进行分析，提供解决建议。
3.专业技术支持服务。投标人须具有专业的技术设备，能够做好信息服务及持续跟进等，并为甲方提供相关培训。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将项目分包或转包。
3.投标人应自觉抵制商业贿赂行为，投标人到中标公告期结束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4.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
6.承诺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审计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四、评标定标方法
采用票决法。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自服务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二）服务地点：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单位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单位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四）付款方式：分期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通过项目评估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五）保密要求：中标单位对开展项目所取得的信息和内容保密，不得对外或向第三方披露。
（六）违约责任：以合同签订的违约责任确定。

